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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20 证券简称：德赛西威 公告编号：2025-096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

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及于2025年12月22日召开了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和《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本次激励计划”）所涉及的16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不再符合《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公司拟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28,873股；同时，有6名授予激励对象第三个解除限售期个人业绩考核不符合全部解除限售要求，因此，公司拟回购注销其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不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合计4,467股。综上，公司拟将上述2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33,340股进行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减少33,340股，注册资本亦相应减少33,340元。公司
股本总数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登记结果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3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7）和《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2）。

由于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均有权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
求清偿债务或要求公司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
施。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电子邮件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5年12月23日至2026年2月5日，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0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广东省惠州市惠南高新科技产业园惠泰北路6号证券事务部
联系人：林洵沛
邮编：516025
联系电话：0752-2638669
联系邮箱：Securities@desaysv.com
3、申报所需材料：
（1）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3）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4、其它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2日

证券代码：002920 证券简称：德赛西威 公告编号：2025-097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副总经理辞职暨选举职工代表

董事、补选战略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副总经理辞职情况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德赛西威”）近日收到公司董事、总经理徐建先生以及副总经理凌剑辉先生的辞职报告，因公司治理结构调整，徐建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及董事

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辞任后仍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凌剑辉先生申请辞去副总经理职务，辞任后仍在公司任职。徐建先生担任公司董事的原定任期为2024年6月3日至 2027年6月2日，凌剑辉先生担任公
司副总经理的原定任期为2024年6月6日至2027年6月2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徐建先生的辞任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徐建先生和凌剑辉先生的辞任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及其他相
关工作的正常运作，辞任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徐建先生持有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50,000股，凌剑辉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辞任后，徐建先生和凌剑辉先生将继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减持
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管理其所持股份，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事项。

徐建先生在任职公司董事以及凌剑辉先生在任职公司副总经理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的规范治理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董事会对其任职期间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选举职工代表董事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5年12 月22 日召开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公司法》以及修订后的《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设一名职工代表董事，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
2025年12月22日，公司召开2025年职工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会议选举凌剑辉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凌剑辉先生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有关职工代表董事任职的资格 和条件。凌剑辉先生当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

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三、补选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情况
鉴于徐建先生因公司治理结构调整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及战略委员会委员职 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规定，为保障战略委员会的正常运行，公司于2025年12月22日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同意选举凌剑辉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四、备查文件
1、辞职报告（徐建、凌剑辉先生）；
2、公司2025年职工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2日

附件:
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凌剑辉，男，汉族，硕士。2010年4月至2012年10月，任德赛西威二厂厂长；2012年11月至2013年8月，任德赛西威一厂厂长；2013年9月至今，任德赛西威制造中心总经理；2015年6月至2024年6月，任德

赛西威职工代表监事。2024年6月至2025年12月，任德赛西威副总经理；2025年12月起，任德赛西威职工代表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凌剑辉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和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
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不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的要求。

证券代码：002920 证券简称：德赛西威 公告编号：2025-098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12月19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并于2025年12月22日在公司办公室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高大鹏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到董事9人，实到9人，其中董事姜捷先生和李兵兵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补选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规定，为保障公司规范运作，同意选举凌剑辉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与高大鹏先生、罗翔先生、姜捷先生、李兵兵先生共同组成第

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司《关于董事、副总经理辞职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补选战略委员会委员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97）。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2日

证券代码：002920 证券简称：德赛西威 公告编号：2025-095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高大鹏先生
4、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5、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22日下午14:45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22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2日上午 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22日上午9:

15至下午15:00。
6、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惠南高新科技产业园惠泰北路6号德赛西威会议室。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8、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97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345,488,4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8860%。其中：
（1）现场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320,690,4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7312%。
（2）网络投票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59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4,797,9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549%。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代理人共59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3,975,4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680%。
9、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5,437,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1%；反对3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3%；弃权1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46%。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43,924,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31%；反对3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弃权1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新余市威立德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余市威立昌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及新余市威立杰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本议案的关联股东，其所持有的有表

决权股份合计43,284,627股依法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302,141,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5%；反对4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8%；弃权1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57%。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4,735,8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96%；反对4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07%；弃权1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8%。
3.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5,424,9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6%；反对3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弃权2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76%。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43,911,9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56%；反对3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0%；弃权2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4%。
4. 审议并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5,433,0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0%；反对36,9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7%；弃权1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53%。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 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0,237,1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800%；反对5,224,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21%；弃权2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9%。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6. 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0,271,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900%；反对5,189,7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21%；弃权2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8%。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 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0,242,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817%；反对5,226,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29%；弃权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表决结果:通过。
8. 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0,271,2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899%；反对5,189,8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22%；弃权2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9%。表决结果:通过。
9. 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0,280,0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925%；反对5,189,7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22%；弃权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表决结果:通过。
10. 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0,284,0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936%；反对5,186,4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12%；弃权1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表决结果:通过。
11. 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0,283,1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934%；反对5,187,0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14%；弃权1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表决结果:通过。
12. 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0,281,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928%；反对5,188,8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19%；弃权1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表决结果:通过。

13. 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0,281,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929%；反对5,188,2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17%；弃权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委派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如下：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

事宜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
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2日

证券代码：002965 证券简称：祥鑫科技 公告编号：2025-069
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2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22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12月2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长安建安路893号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荣先生。
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下统称“股东”）共有252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96,207,493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2527％。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88,345,892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3.2903％。
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情况
本次股东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48人，代表股份7,861,601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9624％。
4、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50人，代表股份13,536,410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100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5,674,809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2.138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48人，代表股份7,861,601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2.9624％。

5、其他人员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现场投票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公

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本次股东会对
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5,423,64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53％；反对319,99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26％；弃权463,8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2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752,56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2093％；反对319,9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39％；弃权463,857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267％。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5,588,27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64％；反对153,36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4％；弃权465,8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5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4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917,1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4255％；反对153,3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29％；弃权465,857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415％。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5,588,17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63％；反对153,36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4％；弃权465,9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4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917,0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4248％；反对153,3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29％；弃权465,957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42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5,039,58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861％；反对701,347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90％；弃权466,5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2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4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368,50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3721％；反对701,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812％；弃权466,557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467％。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同意，该项议
案表决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5,029,38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755％；反对710,147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81％；弃权467,9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6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358,30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2968％；反对710,1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462％；弃权467,957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57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同意，该项议
案表决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5,041,44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880％；反对700,087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77％；弃权465,9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4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370,36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3859％；反对700,0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719％；弃权465,957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42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同意，该项议
案表决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5,174,58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264％；反对566,947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93％；弃权465,9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4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503,50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3694％；反对566,9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883％；弃权465,957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42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同意，该项议
案表决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5,039,78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863％；反对700,347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80％；弃权467,3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5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368,70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3736％；反 700,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738％；弃权 467,357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526％。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同意，该项议
案表决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5,039,64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861％；反对701,887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96％；弃权465,9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4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368,56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3726％；反对701,8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852％；弃权465,957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42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同意，该项议
案表决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授权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5,169,58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212％；反对571,947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45％；弃权465,9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4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498,50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3325％；反对571,9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252％；弃权465,957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42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同意，该项议
案表决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2,791,55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4974％；反对275,3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338％；弃权469,5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7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8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791,55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4974％；反对275,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338％；弃权469,557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88％。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陈荣、谢祥娃已回避表决。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
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5,461,03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41％；反对274,4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52％；弃权472,0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7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0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789,95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4856％；反对27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71％；弃权472,057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873％。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同意，该项议
案表决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5,945,3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75％；反对235,56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48％；弃权2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7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274,2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633％；反对235,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02％；弃权26,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5％。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同意，该项议
案表决通过。

14、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5,219,69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33％；反对518,837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93％；弃权468,9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7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7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548,61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7027％；反对518,8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329％；弃权468,957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44％。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15、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综合授信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5,503,67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684％；反对236,76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61％；弃权467,0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7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5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832,5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006％；反对236,7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91％；弃权467,057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504％。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16、审议通过了《关于向联营企业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5,945,2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74％；反对238,16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75％；弃权2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7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274,1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626％；反对238,1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94％；弃权24,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17、审议通过了《关于向联营企业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5,944,0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62％；反对239,36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88％；弃权2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7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272,9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537％；反对239,3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83％；弃权24,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同意，该项议
案表决通过。

18、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5,586,67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47％；反对153,26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3％；弃权467,5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7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6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915,5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4137％；反对153,2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22％；弃权467,557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54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同意，该项议
案表决通过。

19、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募集资金调整至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5,590,5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87％；反对149,43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3％；弃权467,5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7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6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919,4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4420％；反对149,4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39％；弃权467,557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54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同意，该项议
案表决通过。

2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谢祥娃女士、陈柏豪先生及陈振海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20.01选举谢祥娃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94,735,069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063,986股。
表决结果：谢祥娃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02选举陈柏豪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94,710,372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039,289股。
表决结果：陈柏豪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03选举陈振海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94,745,179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074,096股。
表决结果：陈振海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罗书章先生、王文成先生及王承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任期自本次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21.01选举罗书章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94,733,676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062,593股。
表决结果：罗书章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1.02选举王文成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94,709,967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038,884股。
表决结果：王文成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1.03选举王承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94,743,768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072,685股。
表决结果：王承志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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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和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2日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职工代表大会，分别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3名和独立董事3名、职工代表董事1
名。同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及召集人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负

责人和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等议案。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的工作

已经完成，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五届董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的组成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

非独立董事：谢祥娃女士（董事长）、陈柏豪先生、陈振海先生、张端阳女士（职工代表董事）

独立董事：罗书章先生、王文成先生、王承志先生

（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

1、审计委员会：罗书章先生（召集人）、张端阳女士、王承志先生

2、战略委员会：谢祥娃女士（召集人）、王文成先生、陈振海先生

3、提名委员会：王承志先生（召集人）、王文成先生、谢祥娃女士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罗书章先生（召集人）、张端阳女士、王文成先生

（三）其他说明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为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任期与

本届董事会一致。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均具有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3、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不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独立董

事不低于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不存在连任公司独立董事超过六年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人员的聘任情况

1、总经理：谢祥娃女士

2、副总经理：陈振海先生、谢洪鑫先生

3、财务负责人：李燕红女士

4、董事会秘书：陈振海先生

陈振海先生已经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5、内部审计负责人：李翠云女士

6、证券事务代表：廖世福先生

廖世福先生已经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上述人员均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和条

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三、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

姓名：陈振海、廖世福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长安建安路893号

电话：0769-89953999-8888
传真：0769-89953999-8695
邮箱：ir@luckyharvest.cn、LHA057@luckyharvest.cn
四、部分董事、监事届满离任情况

（一）董事届满离任情况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陈荣先生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但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

务。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陈荣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6,250,599股、通过东莞市崇辉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2,481,601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8,732,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36%。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刘伟先生、独立董事黄奕鹏先生和独立董事汤勇先生因任期届满不再

担任公司董事，也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刘伟先生、黄奕鹏先生和汤勇先生

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上述离任董事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对上述董事任职期间的勤勉尽责以及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监事届满离任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新＜公司法＞配套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上市公

司章程指引（2025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已经

修订《公司章程》并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公司监事职务自然

免除。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成员监事会主席（职工代表监事）张端阳女士、监事李姗女士和监事高大辉先

生的监事职务自然免除，但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张端阳女士、李姗女士和

高大辉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上述离任监事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对上述监事任职期间的勤勉尽责以及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五、备查文件

1、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4、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5、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6、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2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1、谢祥娃女士、陈柏豪先生、陈振海先生、张端阳女士、罗书章先生、王文成先生和王承志先生的

个人简历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56）和《关于选举公司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0）。

2、谢洪鑫先生：1984年06月出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任职于东莞长安

上沙金鑫金属制品厂、东莞金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历任公司钣金事业部副总经理，2013年05月至今

任公司副总经理，兼任公司采购中心总监等。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谢洪鑫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49,200股、通过东莞市昌辉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204,137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53,33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0%。除

与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谢祥娃女士（与配偶陈荣先生共同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属于姐

弟关系外，谢洪鑫先生与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经核

查，谢洪鑫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

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

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3、李燕红女士：1979年01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任职于东莞长安

上沙金鑫金属制品厂、东莞金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历任公司财务经理、财务高级经理、财务副总监，

2020年04月至今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等。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李燕红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48,800股、通过东莞市昌辉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43,304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92,10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7%。李

燕红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经核查，李燕红女士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之一，不

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

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

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4、李翠云女士：1973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任职于深圳市科

本精密模具有限公司，历任公司质量管理体系管理者代表，2016年05月至今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

等，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

5、廖世福先生：1991年05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学士学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4年04
月至今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从事证券事务相关工作，任职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